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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圍籬作為拘禁措施 
與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 

── 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
字第2號與第3號裁定 

劉青峰* 

摘 要 

COVID-19 疫情肆虐期間，為避免大規模社區傳播，國家針對感染者與

自國外入境者，採取居家隔離與集中檢疫之干預措施，同時輔以電子圍籬監

控，藉以確保隔離與檢疫手段之執行。於此種高度干預人身自由之情況下，

隔離檢疫者就上開剝奪自由之措施向臺北地方法院聲請提審。然而，本文分

析兩號裁定內容發現，法院一方面指摘臺北市衛生局以口頭方式所下命之隔

離處分，係具重大明顯瑕疵而自始無效，惟另一方面卻又認定在此條件下，

隔離檢疫者之人身自由仍未受到拘束，故難認有逮捕拘禁之事實而予以駁

回。對此，法院令人費解之論述，實有割裂適用行政程序法、傳染病防治法

與提審法之虞，且違反體系解釋之一致性或融貫性要求，進而破壞法秩序之

穩定，喪失法律適用上之可預見性，最終將導致人民無所適從。此外，該裁

定亦顯示出人身自由之保護範圍是否涵蓋心理影響、法院審查剝奪自由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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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為何與公共政策之後果考量應在法院審理提審案件中扮演何種角色等

三個問題。 
針對上述三個問題，本文首先認為，違反電子圍籬規定處以高額罰鍰甚

至係刑罰之措施，其將導致隔離檢疫者經濟上與社會評價降級之嚴重不利

益，進而對其形成巨大之心理壓制，故應肯認發動電子圍籬措施係屬人身自

由之剝奪。其次，法院審查剝奪自由措施之範圍，因無涉罪責認定與尊重行

政機關發動剝奪自由措施之專業裁量，故不審查該措施之合目的性，而係應

審查其實體理由與踐行程序之合法性，並非如傳統實務見解所稱僅審查程序

合法性。最後，居家隔離者聲請提審後，法院審查行政機關之隔離處分，倘

發現其具有重大瑕疵原因而自始無效，此時法院無須受限於公共政策之防疫

角度，考慮釋放當事人之「後果」並自為限縮裁定釋放之範圍。因此，法院

倘認行政機關所命之居隔處分自始無效，即應立即當庭開釋隔離檢疫者，落

實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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